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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歌條例草案》委員會秘書

麥麗嫻女士

麥女士：

有關侮辱國歌行為的罪行的跟進問題

就譚文豪議員 3 月 22 日的信件，現回覆如下。

2. 譚議員在來信中提出了有關不同情景會否違反《國歌條例草

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第 7 條的間題。我們必須強調，《條例草案》第
7 條的立法目的是禁止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的行為。在判斷個案是

否觸犯法例時，我們亦會以這些原則作基礎。警方會根據法例的要

求，視乎每個個案的實際情況及搜集得到的證據作評估。只有在搜

集到充足證據證明某一行為是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的情況下，有關

部門才會作出檢控。舉證貴任落於檢控的一方，案件最終由法庭按

香港一貫處理刑事案件的標準（即「毫無合理疑點」）作出公平的
判決。由於觸犯《條例草案》第 7 條須具備犯罪意圄，因此市民如

沒有意圖侮辱國歌，是絕對不會出現「誤墮法網」的情況。

3. 如有演奏者在演奏國歌時走音，並無意圄侮辱國歌，這種無心

之失不會構成《條例草案》第 7 條侮辱國歌的罪行。控方如要證明

有關行為構成《條例草案》第 7(1)條所訂明的侮辱行為，必須證明

噹事人是意圄侮辱國歌而公開及故意作出該等行為。一如其他案件

的調查工作，警方會從各方面搜禁證據。警方在完成調查後，會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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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所得的證據，並在有需要時，向律政司尋求意見，以考慮是否提

出才僉控。

4. 《條例草案》第 3 條訂明，國歌須以符合其尊嚴的方式奏唱。

按照《條例草案》附表 1 及 2 訂明的國歌曲譜奏唱國歌，可以很好

地展現國歌的音樂形象，體現國歌的莊嚴。至於以其他音樂風格演

繹國歌會否構成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歌是事實問題，須視乎每個個案

的實際情況作評估，處理原則與第 2 段所述相同。

5. 根據《條例草案》第 7(8)條，於網絡平台向公眾分發、傳布或

提供侮辱國歌的材料，可構成《條例草案》第 7(3)及 7(4)條中的發

布行為，與《國歌法》的立法原意一致。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

律委員會關於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（草案二次審議稿）》修改

意見的報告I' 「不論是在現實的公共場所還是在互聯網，都是通過

公開傳播的方式，噹眾公然侮辱國歌的行為，都構成了對國家尊

嚴丶公共秩序的損客，均應按照《國歌法》追究其法律責任。」檢

控人員除了須證明有關行為構成《條例草案》第 7(3)或 7(4) 條中的

發布行為外，還須證明噹事人是意圖侮辱國歌而故意發布有關材

料，才能按《條例草案》第 7(3)或 7(4)條作出檢控。評估某一發布

行為是否觸犯《條例草案》第 7(3)或 7(4)條的處理原則與第 2 段所

述相同。

6. 有關小學生的行為會否觸犯《條例草案》第 7 條的提問，根據

普通法下的原則，如要證明兒童具備犯罪能力及犯罪意圓，所需的

理據要求遠高出證明成年人犯罪所需的理據要求。《少年犯條例》

（第 226 章）第 3 條訂立了一項不可推翻的推定， 10 歲以下兒童不能

犯罪。法律亦推定 10 歲至 14 歲的兒童沒有能力犯罪，除非控方在

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於罪行發生時涉案兒童十分清楚他或她的行為不

僅是頑皮或惡作劇的，而是嚴重不當的。在校內處理學生行為以教

育為目標，應交由校方及教師作專業決定。如有學生的行為有偏

差，學校應按校本情況及一賞的訓育及輔導安排，以合情丶合理和

合法的方式，處理學生不尊重國歌的行為。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

2019 年 3 月 29 日
（林瑋琦 閂鬥］ 代行）

I 赧告全文： http://www.npc.gov.cn/npc/xinwen/2017-09/0 I/content_ 2028099 .ht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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